
       114年帕拉運動視障分級活動簡章 

一、 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 

一、 主辦單位：帕拉林匹克運動分級中心 

二、 協辦單位：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

三、 目的： 

(一) 辦理帕拉運動視障分級，俾利確認參加資格。 

(二) 落實分級統一基準，促進競賽公平競爭。 

四、 分級對象：視覺障礙選手 

五、 分級時間： 

(一) 114 年 04 月 26 日(六) 下午 14:00 ~ 下午 17:00 (限分級 12 位選手) 

(二) 114 年 04 月 27 日(日) 上午 09:00 ~ 下午 17:00 (限分級 10 位選手) 

註：下午 15:00 前須完成報到手續，逾時不受理。 

六、 分級地點：新店耕莘醫院 2 樓眼科門診 

七、 分級說明： 

(一) 114 年度例行性視障分級，採人數限制，名額 22 位。 

(二) 本次視障分級以新選手優先分級。 

(三) 依照最新國際分級規定需再次接受分級者，即 Master List 狀態為 R 或 R:2025

皆可報名分級。 

(四) 持有國際卡(具有效期限內且狀態為 C)者，則不受理分級。 

(五) 選手級別與狀態，以分級中心網站公告之 Master List 為準。 

(六) 113 年如無故請假缺席者，禁止一年分級，將無法出席本次分級活動。 

 



八、 報名方式： 

(一) 採線上報名方式(分級中心選手資料庫)。 

(二) 報名網址：www.taiwanpscc.org【選手資料庫】 

(三) 開放報名時間：114 年 03 月 12 日(三) 中午 12:00。 

註：報名名額額滿即結束報名，不另行通知 

(四) 本次報名流程為選手資料庫相關個人資料必須完備始得報名。 

報名上傳文件: 【視障運動員視力鑑定表】 

1. 視障運動員視力鑑定表僅受理【醫學中心】或【公立醫院】眼科開立之診斷 

   證明。 

2. 如醫院無法於視障運動員視力鑑定表蓋關防章，則請另外檢附醫療診斷證明

(需加蓋關防章)，兩份文件必須一併上傳。 

3. 有效日期為六個月內 

4. 視障運動員視力鑑定表需加蓋關防章(正式文件) 

(五) 公立醫院、醫學中心一覽表。 

https://reurl.cc/962jyX 

(六) 【運動員視力鑑定表】上傳後，無法進行抽換。 

(七) 報名截止時間為 114 年 04 月 11 日(五)下午 17:00 止。 

(八) 未成年或未持有身分證者，請改上傳個人戶籍謄本正、反面。 

(九) 報名分級者須符合最低參賽年齡限制，須足 12 歲。 

(十) 若遇放棄、未依規定上傳運動員視力鑑定表或不符合最低參賽標準，釋放名額將

於 114 年 04 月 12 日(六)下午 1200 開放報名(即第二梯次報名)，第二梯次報名

截止時間為 114 年 04 月 17 日(四)下午 17:00 止。 

(十一) 114 年 04 月 18 日(五)下午 13:00，名單將於中心網站公告。 

網址：www.taiwanpscc.org 

公立醫院、醫學中心 QRcode 

https://reurl.cc/962jyX
http://www.taiwanpscc.org/


(十二) 茲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規範，所填報名參加之個人資料，僅供作為分級相關業

務用途使用。 

九、 分級當天攜帶之檢核文件： 

(一) 身分證正本。 

(二) 身障證明正本(確認證明效期，逾期視同無效證件)。 

以上證件如無攜者將不受理報到，取消分級資格。 

十、 分級當天應備文件及規定： 

(一) 現場需填寫【視障分級申請書】 

(二) 現場需填寫【接受分級同意書】。註:不同意者將無法進行分級。 

(三) 繳交【視障運動員視力鑑定表】正本辦理報到。 

(四) 若未攜帶【視障運動員視力鑑定表】正本，將無法進行分級。 

十一、 其他相關注意事項： 

(一) 分級時，需穿著合適的服裝(嚴禁穿拖鞋)，如服裝會影響分級者，將不給予分級。 

(二) 俾利分級，請選手依照公告分級時間出席分級，請勿提前或遲到。 

(三) 不克出席分級者，需於分級前 5 個工作天(不含例假日)通知分級中心。 

註一：如無故缺席者，將禁止一年出席分級。 

註二：事前通知及提供不克出席之證明文件者，將不限於此規定。 

註三：是否符合請假規定由分級中心決定。 

(四) 分級場地禁止飲食。 

(五) 本活動將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，額度如下， 

每一個人身體傷亡：新臺幣 300 萬元。 

每一事故身體傷亡：新臺幣 1,500 萬元。 

每一事故財物損失：新臺幣 200 萬元。 



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：新臺幣 3,400 萬元。 

若有其他投保需求建議請自行辦理(如個人人身保險)。  

十二、 新店耕莘醫院交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十三、 聯絡方式：Email：taiwanpscc@gmail.com 

mailto:taiwanpscc@gmail.com

